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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 兰清道至东江道电缆线路工程 

项目代码 无 

建设单位联系人 吴雅楠 联系方式 

建设地点 天津市河西区、东丽区境内 

地理坐标 

建设项目 
行业类别 161 输变电工程 用地（用海）面积（m²）

/长度（km） 
用地面积：1225m²/ 
路径长度：4.85km 

建设性质 

■新建（迁建） 
□改建 
□扩建 
□技术改造 

建设项目 
申报情形 

■首次申报项目 
□不予批准后再次申报项目 
□超五年重新审核项目 
□重大变动重新报批项目 

项目审批（核准/ 
备案）部门（选填） 无 项目审批（核准/ 

备案）文号（选填） 无 

总投资（万元） 6081 环保投资（万元） 40 

环保投资占比（%） 0.7 施工工期 12 个月 

是否开工建设 ■否 
□是：                              

专项评价设置情况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HJ 24-2020）附录 B，设置电磁环

境影响专题评价 

规划情况 

规划文件：《天津市电力发展“十四五”规划》 
审批机关：天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审批文件：《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天津市电力发展“十四五”规划的通知》

（津发改能源〔2021〕407 号）（2021 年 12 月 31 日） 

规划环境影响 
评价情况 本项目涉及区域无相关规划环境影响评价 

规划及规划环境影响评

价符合性分析 

《天津市电力发展“十四五”规划》已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取得天津市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的通知文件（津发改能源〔2021〕407 号），本项目在

规划文件 110 千伏建设项目表中,详见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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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符合性分析 

1．“三线一单”符合性分析 

（1）与《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

意见》（津政规[2020]9 号）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符合性分析 

根据《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意

见》（津政规[2020]9 号），全市共划分优先保护、重点管控、一般管控三

类 311 个生态环境管控单元（区），其中陆域生态环境管控单元 281 个，

近岸海域生态环境管控区 30 个。 

本项目新建 110kV 电缆线路位于天津市河西区、东丽区境内，本项目

输电线路选线位于重点管控单元内，并穿越优先保护单元。重点管控单元

（区）以产业高质量发展和环境污染治理为主，加强污染物排放控制和环

境风险防控，进一步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优先保护单元（区）以严格保护

生态环境为导向，执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要求，依法禁止或限制大规

模、高强度的开发建设活动，严守生态环境底线，确保生态环境功能不降低。 

本项目建设过程中注重生态环境保护与开发建设相结合，施工期采取

各项抑尘降噪及生态保护措施，合理处置施工废水、固废，并随着施工期

的结束而恢复；运营期无废气、废水、固废排放，主要环境影响为工频电

磁场，在采取相应的污染防治措施后，均可满足相应的环境标准限值。本

项目建成后能够优化当地能源结构，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进一步提升

资源利用效率。 

综上所述，本项目符合《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三线一单”生态

环境分区管控的意见》（津政规[2020]9 号）相关要求。 

（2）与《河西区“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实施方案》符合性分析 

对照《河西区“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实施方案》，本项目线

路位于河西区环境治理重点管控单元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ZH12010320001）内，其中跨越海河处涉及穿越优先保护单元—海河河滨

岸带生态保护红线（环境管控单元编码：ZH12010310001）。 

本项目与河西区环境管控单元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分析见下表。 

表 1-1 本项目与河西区环境管控单元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符合性分析 

管控要求 本项目情况 符合性

结论 
河

西

区

环

空间布局约束 
1.河西区为高污染燃料禁燃

区，新建、改建、扩建项目

禁止使用煤和重油等高污

本项目为输变电项目，不属

于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

量的建设项目、严重污染水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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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治

理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染燃料。对超过重点大气污

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

地区，应当暂停该地区审批

新增该重点大气污染物排

放总量的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文件。 
2.禁止新建、扩建严重污染

水环境的工业项目。 

环境的工业项目。 

污染物排放管控 
产生扬尘的施工单位应采

取设置围挡、苫盖、喷淋等

措施防治扬尘污染，禁止在

施工工地现场搅拌混凝土

和砂浆。 

本项目仅在现有管廊中穿

缆，施工期无扬尘污染问

题。 
符合 

环境风险防控 

禁止向河道等水体直接或

者间接排放油类，酸液，碱

液、排放倾倒工业废渣，垃

圾或者其他废弃物。 

本项目仅在现有管廊中穿

缆，施工期与运营期不向河

道等水体直接或者间接排

放油类，酸液，碱液、排放

倾倒工业废渣，垃圾或者其

他废弃物。 

符合 

资源利用效率 
/ / / 

海

河

河

滨

岸

带

生

态

保

护

红

线 

空间布局约束 
严格执行《天津市河道管理

条例》、《天津市水污染防治

条例》和《天津市人民政府

关于发布天津市生态保护

红 线 的 通 知 》（ 津 政 发

〔2018〕21 号）等法规、政

策文件要求。生态保护红线

内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定

位的各类开发活动。 
在河道管理范围（岸线之间

的水域、沙洲、滩地、行洪

区，堤防护岸、护堤地）内

禁止在堤防和护堤地内采

砂、采石、取土、挖筑池塘；

倾倒、弃置矿渣、石渣、煤

灰、泥土、垃圾等废弃物； 
在河道保护范围（护堤地以

外三十米）内，禁止打井、

钻探、爆破、挖筑池塘、采

石、取土等危害堤防安全的

活动。 

本项目仅在现有管廊中穿

缆，施工期与运营期严格执

行《天津市河道管理条例》、

《天津市水污染防治条例》

和《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发

布天津市生态保护红线的

通知》（津政发〔2018〕21
号）等法规、政策文件要求。

生态保护红线内不开展施

工作业，无不符合主体功能

定位的各类开发活动。 
本项目仅在现有管廊中穿

缆，施工期在河道管理范围

（岸线之间的水域、沙洲、

滩地、行洪区，堤防护岸、

护堤地）内，不进行各类施

工作业; 
在河道保护范围（护堤地以

外三十米）内，不进行各类

施工作业。 

符合 

污染物排放管控 
/ / / 

环境风险防控 



 —  4  — 

/ / / 
资源利用效率 

/ / / 

综上所述，在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基本要求的前提下，本项目符合《河

西区“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实施方案》相关管控要求。 

（3）与《东丽区“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实施方案》符合性分析 

对照《东丽区“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实施方案》，本项目线

路位于东丽区环境治理重点管控单元 4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ZH12011020009）内，其中跨越海河处涉及穿越优先保护单元—海河河滨

岸带生态保护红线（环境管控单元编码：ZH12011010001）。 

本项目与《东丽区环境管控单元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符合性分析见下表。 

表 1-2 本项目与东丽区环境管控单元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符合性分析 

管控要求 本项目情况 符合性

结论 

东

丽

区

环

境

治

理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4 

空间布局约束 
执行天津市、东丽区生态环

境准入清单，以及大气环境

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管控

要求。 

本项目符合天津市、东丽区

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以及大

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

区相关管控要求。 

符合 

污染物排放管控 
执行天津市、东丽区生态环

境准入清单，以及大气环境

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管控

要求。 

本项目符合天津市、东丽区

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以及大

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

区相关管控要求。 

符合 

环境风险防控 
执行天津市、东丽区生态环

境准入清单，以及大气环境

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管控

要求。 

本项目符合天津市、东丽区

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以及大

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

区相关管控要求。 

符合 

资源利用效率 
执行天津市、东丽区生态环

境准入清单，以及大气环境

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管控

要求。 

本项目符合天津市、东丽区

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以及大

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

区相关管控要求。 

符合 

海

河

河

滨

岸

带

空间布局约束 
依据《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

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

线的指导意见》，自然保护

地核心保护区原则上禁止

人为活动，其他区域严格禁

本项目仅在现有管廊中穿

缆，无土建施工，输电线路

以顶管隧道敷设方式钻越

海河，不涉及生态红线内永

久及临时占地，不在生态红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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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态

保

护

红

线 
 

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

动，在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前

提下，除国家重大战略项目

外，仅允许对生态功能不造

成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主

要包括：零星的原住民在不

扩大现有建设用地和耕地

规模前提下，修缮生产生活

设施，保留生活必需的少量

种植、放牧、捕捞、养殖；

因国家重大能源资源安全

需要开展的战略性能源资

源勘查，公益性自然资源调

查和地质勘查；自然资源、

生态环境监测和执法包括

水文水资源监测及涉水违

法事件的查处等，灾害防治

和应急抢险活动；经依法批

准进行的非破坏性科学研

究观测、标本采集；经依法

批准的考古调查发掘和文

物保护活动；不破坏生态功

能的适度参观旅游和相关

的必要公共设施建设；必须

且无法避让、符合县级以上

国土空间规划的线性基础

设施建设、防洪和供水设施

建设与运行维护；重要生态

修复工程。 

线内开展施工作业，属于对

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

限人为活动。本项目为输变

电类线性工程，输电线路由

东丽区敷设至河西区，必须

穿越海河，无法避让；本项

目属于必须且无法避让、符

合县级以上国土空间规划

的线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污染物排放管控 
/ / / 

环境风险防控 
/ / / 

资源利用效率 

/ / / 

综上所述，在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基本要求的前提下，本项目符合《东

丽区“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实施方案》相关管控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符合性分析 

①永久性保护生态区域 

根据《天津市生态用地保护红线划定方案》，本项目在现有顶管隧道

中敷设电缆，涉及钻越海河-永久性保护生态区域；本项目电缆线路电缆管

廊边缘距离新梅江公园-永久性保护生态区域东侧最近距离约 11m。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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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永久性保护生态区域位置关系见附图 3。 

本项目在天津河西复兴门 110 千伏输变电工程（线路部分）建设的电

力顶管隧道中敷设单回 110kV 电缆线路 0.41km。上述工程涉及钻越海河-

永久性保护生态区域，已取得《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对天津河西复兴门 110

千伏输变电工程（线路部分）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津环许可表〔2019〕

004 号）（详见附件 4）。本项目仅在现有顶管隧道中穿缆，在永久性保护

生态区域内不新增永久占地和临时占地，属于“《关于进一步简化优化电

网工程建设审批流程的意见》的通知（津审函〔2018〕25 号）”中“不破

坏永久性保护区的电缆非开挖钻越”情形，免于审批手续。 

②生态保护红线 

根据《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布天津市生态保护红线的通知》（津政

发〔2018〕21 号）及其附图天津市生态保护红线分布图可知，本项目在现

有顶管隧道中敷设电缆，钻越海河-生态保护红线，不涉及占用上述生态保

护红线，且在上述红线内不存在施工作业，无永久占地和临时占地产生。 

3．与《天津市双城中间绿色生态屏障区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规划

（2018-2035 年）》、《天津市东丽区绿色生态屏障规划（2018-2035 年）》

规划符合性分析 

根据《天津市双城中间绿色生态屏障区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规划

（2018-2035 年）》、《天津市东丽区绿色生态屏障规划（2018-2035 年）》

文件，在天津市滨海新区和中心城区中间地带规划管控地区（以下简称生

态屏障区），东至滨海新区西外环线高速公路，南至独流减河，西至宁静

高速公路，北至永定新河围合的范围。生态屏障区划分三级管控区，实施

分级管理。其中东丽绿色生态屏障区总面积 146km2，现状水域、林草地、

农用地、建设用地内绿地等蓝绿空间占总用地的 59%。 

对照上述规划文件，结合现场调查，本项目距离生态屏障区西侧一级

管控区边缘最近距离约 8.7km，本项目未进入生态屏障（位置详见附图 8）。 

4．《输变电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技术要求》（HJ1113-2020）符合性分析 

本项目与《输变电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技术要求》（HJ1113-2020）的符

合性分析详见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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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本项目与HJ1113-2020对照情况 

序

号 

《输变电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技术

要求》（HJ1113-2020） 
相关要求 

本项目情况 
符合

性结

论 

1 

基

本

规

定 

输变电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应

坚持保护优先、预防为主、

综合治理、公众参与、损害

担责的原则，对可能产生的

电磁、声、生态、水、大气

等不利环境影响和环境风险

进行防治，在确保满足各项

环境标准的基础上持续不断

改善环境质量。 

本项目坚持保护优先、

预防为主、综合治理、

公众参与、损害担责的

原则，对可能产生的电

磁、声、生态、水、大

气等不利环境影响和环

境风险进行防治，在确

保满足各项环境标准的

基础上持续不断改善环

境质量。 

符合 

输变电建设项目在开工建设

前应依法依规进行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建设项目构

成重大变动的，应当依法依

规重新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本项目在开工建设前依

法履行环评手续。如建

设过程中构成重大变动

的，将依法依规重新进

行环境影响评价。 

符合 

输变电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

设的环境保护设施，必须与

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

工、同时投产使用。建设单

位应当将环境保护设施纳入

施工合同，保证环境保护设

施建设进度和资金，并在项

目建设过程中同时组织实施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审批

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环境

保护对策措施。 

本项目配套建设的环境

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

同时设计、同时施工、

同时投产使用。建设单

位已将环境保护设施纳

入施工合同，确保环境

保护设施建设进度和资

金，并在项目建设过程

中同时组织实施环境影

响评价文件及其审批部

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环

境保护对策措施。 

符合 

输变电建设项目竣工时，建

设单位应当按照规定的标准

和程序，开展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工作。 

本项目竣工时，建设单

位将按照规定的标准和

程序，开展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工作。 

符合 

加强建设项目及其环境保护

工作的公开、透明，依法依

规进行信息公开。 

本项目将依法依归对环

境保护工作进行信息公

开，确保项目及其环境

保护工作的公开、透明。 

符合 

2 选

址 

输变电建设项目选址选线应

符合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

求，避让自然保护区、饮用

水水源保护区等环境敏感

区。 

本项目在现有顶管隧道

敷设电缆钻越生态保护

红线；符合生态保护红

线管控要求，选址选线

不涉及自然保护区、饮

用水水源保护区等环境

敏感区。 

符合 

输电线路宜避让集中林区，

以减少林木砍伐，保护生态

本项目输电线路不涉及

占用集中林区。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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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综上所述，本项目建设符合《输变电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技术要求》

（HJ1113-2020）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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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内容 

地理

位置 
输电线路全线位于天津市河西区、东丽区境内。项目地理位置图见附图 1。 

项目

组成

及规

模 

1．项目背景 

东江道 110kV 变电站位于河西区内江路与岩峰道交口，变电站用地面积 3401m2，采用

全户内布置，最终规模主变容量 3×50MVA，电压等级 110/10kV，由双港 220kV 变电站提

供电源。该工程已于 2020 年 7 月履行环评手续并取得环评批复（津西审批投〔2020〕37 号）。

因地铁十号线解放南路专用站供电方案发生变化，引起东江道 110kV 变电站接入系统方案

调整。为增强供电可靠性，东江道 110kV 变电站拟新增一路电源接自兰清道 220kV 变电站。

因此，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南供电分公司拟投资 6081 万元，自兰清道 220kV 变电站至东

江道 110kV 变电站新设一回 110kV 电缆线路（本项目输电线路全线敷设于前期工程建设的

管廊中）。项目实施后，东江道 110kV 变电站上级电源由来自同一变电站变为来自不同变

电站，可提高供电可靠性。 

2．项目建设内容及组成 

（1）建设规模 

本项目新建 110kV 单回电缆输电线路路径总长约 4.85km；其中，东丽区涉及路径长约

0.95km，河西区涉及路径长约 3.90km。 

本项目仅新建输电线路，不涉及临时工程、公用工程等，详见表 2-1。 

表 2-1 项目组成一览表 

项目 内容 

主体工程 输电线路 
工程 

兰清道至东江道

电缆线路工程 

新设单回电缆路径长度约 4.85km，电缆

均敷设于前期工程建设的管廊中（本项

目仅穿缆），其中包括排管约 3.94km，

顶管约 0.41km，顶管隧道约 0.41km，站

内夹层约 0.09km。 
（2）线路路径方案 

本项目输电线路全线敷设于前期工程建设的管廊中，输电线路路径方案如下，详见附图 2。 

起点为兰清道 220kV 变电站，线路终点为东江道 110kV 变电站。由兰清道新出 1 回电

缆，出站后排管敷设至环宇道北侧，沿月牙河东路向南，以顶管隧道敷设方式过海河，过河

后排管敷设至闸房甬路与规划兴湾道交口工井，之后继续沿闸房甬路排管敷设，北折至大沽

南路绿化带，顶管敷设向西横过大沽南路，再南折顶管敷设横过复兴河至绿化带，继续以排

管敷设方式沿郁江道向西，顶管敷设过长泰河，南折沿洞庭路西侧绿化带敷设，西折郁江道

敷设至春海路路口，南折沿春海路排管敷设至岩峰道路口，东折沿岩峰道排管敷设至东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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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电站。线路路径见下图。 

 
图 2-1  兰清道至东江道电缆线路路径图 

表 2-2  110kV 输电线路工程量一览表 

名称 线路分段 路径描述 线路形式 路 径 长

度(km) 前期工程 

兰清道

至东江

道电缆

线路工

程 

兰清道 220kV 变

电站东江道

（118）间隔—A
点 

由兰清道新出 1 回

110kV 电缆，出站排

管敷设至环宇道北

侧，然后沿月牙河东

路向南 

110kV 单

回电缆 
（站内夹

层与排管

敷设） 

站内 
夹层：

0.09 
待建 

排管：
0.72 

天津河西复

兴门 110 千

伏输变电工

程（线路部

分） 
A 点—B 点 顶管隧道敷设过海

河至兴湾道 

110kV 单

回电缆 
（顶管隧

道敷设） 

0.41 

B 点—C 点 排管敷设至至大沽

南路北侧绿化带 

110kV 单

回电缆 
（排管敷

设） 

0.28 

市政道路土

建通道 C 点—D 点 

顶管敷设向西横过

大沽南路，再南折顶

管敷设横过复兴河

至郁江道南侧绿化

带 

110kV 单

回电缆 
（顶管敷

设） 

0.21 

D 点—E 点 
沿郁江道向西排管

敷设至长泰河东侧

工井 

110kV 单

回电缆 
（排管敷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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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E 点—F 点 顶管敷设过长泰河 

110kV 单

回电缆 
（顶管敷

设） 

0.20 

F 点—G 点 

沿郁江道向西排管

敷设至洞庭路西侧

绿化带，南折至怒江

道，沿怒江道向西敷

设至春海路路口 

110kV 单

回电缆 
（排管敷

设） 

1.78 

G 点—H 点 南折沿春海路排管

敷设至岩峰道路口 

110kV 单

回电缆 
（排管敷

设） 

0.50 

H 点—东江道变

电站 

东折沿岩峰道向东

排管敷设至东江道

变电站 

110kV 单

回电缆 
（排管敷

设） 

0.26 

 

 

（3）交叉跨越 

本项目输电线路沿线主要交叉跨越情况详见表 2-3。 

表 2-3  主要交叉跨越情况统计表 

线路 被跨越物名称 次数 方式[1] 

兰清道至东江道电缆线路工程 

环宇道 2 排管敷设钻越 
海河东路 1 排管敷设钻越 
海河 1 顶管隧道敷设钻越 

台儿庄南路 1 排管敷设钻越 
兴湾路 1 排管敷设钻越 

地铁 1 号线 1 顶管敷设钻越 
大沽南路 1 顶管敷设钻越 
复兴河 1 顶管敷设钻越 
郁江道 1 排管敷设钻越 
长泰河 1 顶管敷设钻越 
洞庭路 1 排管敷设钻越 
崇江道 1 排管敷设钻越 
怒江道 1 排管敷设钻越 
崇岩东路 1 排管敷设钻越 
内江路 1 排管敷设钻越 
东江道 1 排管敷设钻越 

注：[1]本项目输电线路全线敷设于由前期工程建设的现有管廊中 
3．电缆线路工程参数 

本项目 110kV 电缆采用(ZC)YJLW03-Z-64/110kV-1×800mm²型铜芯交联聚乙烯电缆；电

缆敷设在现有排管、顶管和顶管隧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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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输电线路建设规模 

项目 形式 路径长度（km） 附属设施 

兰清道至东江道

电缆线路工程 

排管 3.94 

电缆标识警示牌电缆方位标

志警示桩或标桩 
顶管隧道 0.41 

顶管 0.41 

站内夹层 0.09 

合计：排管 3.94km，顶管隧道 0.41km，顶管 0.41km，站内夹层 0.09km。 
4．工程占地 

（1）永久占地 

本项目不新增永久占地。 

（2）临时占地 

本项目临时占地主要包括电缆敷设区、材料堆放区等，临时占地面积约为 1225m²，占

地现状为道路及路侧便道、绿化带。本项目不设置施工临时道路。 

本项目占地情况详见表 2-5。 

表 2-5  工程占地一览表 

序

号 项目 土地利用现状类型 永久占地（m²） 临时占地（m²） 

1 兰清道至东江道电

缆线路工程 
公园与绿地 

无 
25 共计

1225m² 道路用地 1200 
合计 1225 

（3）土石方量 

本项目输电线路全线敷设于前期工程建设的管廊中（仅穿缆），不涉及土石方工程。 

总平

面及

现场

布置 

新建 110kV 单回电缆线路采取分段施工实施，建设单位以招标的方式确定专业的施工

单位，施工材料由施工单位分批次运至施工现场并及时组织施工安装，施工人员集中住宿在

施工单位的组织调配中心内，故不在线路沿线设置临时施工营地。 

本项目施工场地主要为电缆敷设作业区，主用于放置电缆盘及相关施工机具，场地现状

主要为道路及路侧便道、绿化带。 

施工

方案 

1．施工工艺 

（1）电缆线路施工流程 

本项目电缆敷设于前期工程预留的排管、顶管和顶管隧道通道位置，穿缆的施工工艺流

程类似，具体如下： 

电缆穿管敷设是将电缆穿进已建成的地下电力管廊。按作业性质分为以下阶段：前期准

备阶段，主要为利用现有道路，将电缆盘及相关施工机具运送至电缆工井附近，打开两端电

缆工井井盖，对电力排管内部进行疏通检查；电缆穿管阶段，由专业人员利用施工机具将电

缆穿进电力管廊内；整理扫尾阶段，主要为电缆敷设后，按设计要求将工井内电缆固定，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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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管口封好并进行扫尾工作；最后投入运行使用。施工过程产污主要有牵引机、滚轮等机械

产生的噪声及废电缆头等少量固体废物。 

前期准备 电缆穿管 整理扫尾 运行使用

噪声噪声
噪声、

固体废物

 
图 2-2  电缆穿管敷设施工期工艺流程图及产污节点图 

 

2．建设周期 

本项目建设周期为 2022 年 12 月至 2023 年 12 月，施工期为一年。 

其他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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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态环境现状、保护目标及评价标准 

生态环

境现状 

1．生态环境现状 

本项目生态环境现状的调查方法为现场调查法和收集资料法，调查时间为2022年4月~5月。 

（1）主体功能区划情况 

本项目为线性工程，线路全线位于天津市河西区、东丽区境内。对照《天津市主体

功能区规划》（津政发〔2012〕15 号），河西区、东丽区主体功能区域类型均为优化发

展区域（附图 6）。优化发展区域功能定位：城市经济与人口的重要载体，现代化城市标

志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示范区，经济实力快速提升的重要区域。优化发展区域应加快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着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大力发展金融、商贸流通、文化创意、

休闲旅游等服务经济，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农业；以中心城区为核心，以新城、

中心城区外围城镇组团、示范小城镇、中心镇为载体，加快城镇化进程，推进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地区延伸；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改善人居环境，全面提升综合

服务功能，成为全市重要的人口和经济聚集区域。 

（2）生态功能区划情况 

根据天津市《生态功能区划方案》，天津市分为两个生态区，分别为蓟北山地丘陵

生态区和城镇及城郊平原农业生态区，分属暖温带湿润、半湿润落叶阔叶林生态地区与

环渤海城镇及城郊农业两个生态区，此两区作为本次生态功能区划的一级区。二级生态

亚区的划分主要根据地貌，典型生态系统及其服务功能，并结合土地利用类型来划分。

根据天津市地形、地貌图、行政区划、土地利用现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等将天津市划

分为 7 个生态亚区，即蓟北中低山丘陵森林生态亚区、于桥水库湿地与农果生态亚区、

津西北平原农业生态亚区、津北平原农业生态亚区、中部城市综合发展生态亚区、津南

平原旱作农业生态亚区、海岸带综合利用生态亚区。根据生态功能区调查，本项目位于

中部城市综合发展生态亚区，本项目在生态功能区规划中位置见附图 7。 

（3）土地利用类型 

本项目无新增永久占地，临时占地面积约为 1225m²。根据调查，本项目输电线路沿

线现状占地类型主要为道路及路侧便道、绿化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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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临时占地现状照片 

（4）生态系统调查 

本项目所在区域内生态系统由以草地生态系统、城镇生态系统、湿地生态系统为主

的生态系统组成，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大。所在区域植被属暖温带落叶阔叶林植被，植物

区系以华北成分为主。 

（5）植被多样性调查 

本项目沿线植被以道路两侧绿化带为主，包括白蜡、红皮云杉、龙柏、金叶女贞、

狗尾草、双穗雀稗等。乔木、灌木及草本为人工栽培，均为天津及周边地区常见植物种

类，未发现国家保护野生植物及珍稀濒危植物。 

   

图 3-2  现场调查部分植物照片 

（6）动物多样性调查 

本项目利用现有电力管廊敷设电缆线路沿线受人类活动的影响，已形成稳定的城镇

生态系统，经现场调查，主要分布的野生动物为一些常见的鸟类，包括麻雀、家燕、海

鸥等，沿线无国家级濒危保护野生动物及栖息地、繁殖地、觅食、活动区域、迁徙路径

等。 

（7）生态敏感区调查 

根据《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布天津市生态保护红线的通知》（津政发〔2018〕21

号），结合现场踏勘及资料查询结果可知，本项目在现有顶管隧道中敷设电缆（仅穿缆），

钻越海河-生态保护红线。在海河-生态保护红线内不新增永久占地和临时占地，详见图

3-3。本项目所涉及前期工程建设的顶管隧道的环保手续详见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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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输电线路钻越海河处 

根据《天津市生态用地保护红线划定方案》可知，本项目在现有顶管隧道中敷设电

缆（仅穿缆），钻越海河-永久性保护生态区域，不涉及占用永久性保护生态区域，不在

上述永久性保护生态区域内进行土方开挖；此外本项目电缆线路电缆管廊边缘距离新梅

江公园-永久性保护生态区域东侧最近距离约 11m；本项目与永久性保护生态区域位置关

系细节图详见附图 3。 

本项目涉及的永久性保护生态区域主要功能及管控要求详见表 3-1。 

表 3-1  项目涉及永久性保护生态区域主要功能及管控要求 

序号 名称 类型 主要功能 管控要求 

1 海河 一级

河道 

行洪、排

涝、备用

水源地、

生活休闲 

核心区：禁止任何违法建设，禁止填埋、占用

水域、挖沙、取土，禁止建设排污设施，以及

对水系保护构成破坏的活劢。 
控制区：禁止进行取土、设置垃圾堆场、排放

污水以及其他对生态环境构成破坏的活劢。 

2 新梅江 
公园 

城市

公园 康体休闲 

公园占地面积 20 公顷以上的，建筑物基底占

公园陆地面积的比例应当小于 5%；绿化用地

面积不得小于公园陆地面积的 75%；禁止进行

取土、设置垃圾堆场、排放污水以及其他对生

态环境构成破坏的活劢；严格按照市政府批复

的公园规划进行建设。 
（8）海河的水功能调查及水生生物调查 

根据《海河流域天津市水功能区划报告》（2017 年），本项目涉及钻越海河属于三

岔口至二道闸上段，属于天津市一级水功能区划中海河开发利用区 1，主要是满足工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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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城镇生活、渔业和景观娱乐等多种用水要求的水域；同时属于二级水功能区中的

海河工业、景观娱乐用水区；对应水质目标为地表水 IV 类指标。 

本项目对于水生态调查主要采用现有资料进行说明。水生生物主要包括： 

①鱼类 

海河上游及其洼淀为淡水鱼类的来源，下游通入渤海为海产鱼类的来源，所以海河

不仅有淡水鱼，还有海水鱼和咸淡水鱼。海河水系主要经济鱼类有鲫鱼、鲤、翘咀红鲌、

逆鱼、稣鱼、北京编、白鲢、鲈鱼、刀鱼等，鲫鱼、翘咀红鲌、逆鱼为优势种。 

②浮游植物 

浮游植物主要优势种为蓝纤维藻、颤藻、四尾栅藻、纤维藻、啮蚀隐藻、小环藻、

胶鞘藻等。浮游植物的丰度范围在 1.5×102cells/L~32.498×104cells/L 之间，以蓝、绿藻占优。 

③浮游动物 

浮游动物的主要优势种为近邻剑水蚤、短尾秀体溞、萼花臂尾轮虫。浮游动物的丰

度范围在 1.93×102ind/L~62.75×104ind/L 之间，以桡足类和轮虫为主。 

2．环境空气质量现状调查 

本评价引用《2021 年天津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各区环境空气质量统计数据，对项

目所在区域河西区、东丽区的环境空气基本污染物 PM2.5、PM10、SO2、NO2、CO 和 O3

质量现状进行说明，并结合《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 2.2-2018）对项目

所在区域环境空气质量进行达标判断，详见表 3-2。 

表 3-2  区域空气质量现状评价表 

单位：µg/m³（CO 为 mg/m³） 
污染物 年评价指标 现状浓度 标准值 占标率/% 达标情况 

河西区 

PM2.5 

年平均质量浓度 

37 35 105.7 不达标 
PM10 69 70 98.6 达标 
SO2 9 60 15.0 达标 
NO2 36 40 90.0 达标 
CO 24h 平均浓度第 95 百分位数 1.5 4 37.5 达标 
O3 8h 平均浓度第 90 百分位数 164 160 102.5 不达标 

东丽区 

PM2.5 

年平均质量浓度 

39 35 111.4 不达标 
PM10 76 70 108.6 不达标 
SO2 7 60 11.7 达标 
NO2 43 40 107.5 不达标 
CO 24h 平均浓度第 95 百分位数 1.5 4 37.5 达标 
O3 8h 平均浓度第 90 百分位数 164 160 102.5 不达标 

由上表可知，河西区 2021 年环境空气基本污染物中 PM10、SO2、NO2 年平均质量浓

度、CO 24h 平均浓度（第 95 百分位数）均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二级标准限值，PM2.5年平均质量浓度和 O3日最大 8h 平均浓度（第 90 百分位数）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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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标。综上，河西区环境空气质量不达标。东丽区 2021 年环境空气基本污染物中 SO2

年平均质量浓度、CO 24h 平均浓度（第 95 百分位数）均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二级标准限值，PM10、PM2.5、NO2年平均质量浓度和 O3日最大 8h 平

均浓度（第 90 百分位数）均不达标。综上，东丽区环境空气质量不达标。 

故本项目所在区域的环境空气质量不达标。超标原因主要是采暖季废气污染物排放

及区域气候的影响。同时，天津市工业的快速发展，排放的 NOx与挥发性有机物导致细

颗粒物、O3等二次污染呈加剧态势。 

3．声环境质量现状 

本评价委托天津市核人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3 日～5 月 4 日对拟建

110kV 电缆线路沿线具有代表性的位置进行了现状监测，以说明项目所在区域的声环境

质量现状。 

（1）监测因子 

等效连续 A 声级 

（2）监测点位 

本评价选取拟建输电线路沿线主要声环境敏感布标处和具有代表性的位置作为噪声

现状监测点位。本项目在拟建输电线路沿线具有代表性处布置 3 个监测点位，编号分别

为 N1~N3；在声环境敏感布标处布置监测点位 3 个，编号分别为 N4~N6。 

（3）监测时间及频率 

2022 年 5 月 3 日～5 月 4 日连续 2 天，每天昼间 1 次、夜间 1 次。 

（4）监测方法和仪器 

监测方法：《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多功能声级计 AWA6228+ 编号：HR-SJ-01 检定证书：FLXsx22005317 

检定日期：2022 年 3 月 1 日  有效期至：2023 年 2 月 28 日 

频率范围：10Hz-20kHz 

测量范围：23dB（A）-135dB（A） 

声校准器 AWA6221A 编号：HR-SJZ-01 检定证书：FLXsx22005316 

检定日期：2022 年 3 月 1 日  有效期至：2023 年 2 月 28 日 

声压级：94dB±0.3dB 及 114dB±0.5dB（以 2×10-5Pa 为参考） 

频率：1000Hz±1%  谐波失真：≤1% 

（5）质量保证措施 

①监测仪器经计量部门检定合格并在检定有效期限内。 

②测量前、后均检查仪器的工作状态是否良好，并用检验源对仪器进行校验。 

③监测方法采用国家有关部门颁布标准，监测人员经考核并持有合格证书上岗。 

④由专业人员按照操作规程操作监测仪器，并认真做好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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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监测数据严格实行校对、校核、审定三级审核制度，专人负责质量保证及核查、检查工作。 

（6）监测结果 

噪声监测结果详见表 3-3。 

表 3-3  噪声监测结果 

编

号 

监测点位 
监测

时间 

测量值 dB（A） 
标准值 

dB（A） 

是

否 
达

标 

位

置 点位描述 2022.5.3 2022.5.4 

N1 拟

建

线

路

正

上

方 

兰清道北侧（环宇道）出线

处 

昼间 57 58 4a 类 
昼间：70 
夜间：55 

达

标 

夜间 44 45 

N2 月牙河东路测点 
昼间 56 57 2 类 

昼间：60 
夜间：50 夜间 46 45 

N3 海河东路南侧绿化带 
昼间 58 56 

4a 类 
昼间：70 
夜间：55 

夜间 45 44 

N4 
声

环

境

敏

感

目

标

处 

大沽南路北侧绿化带 
（复兴门家园西南侧围墙

外） 

昼间 66 67 

夜间 51 53 

N5 怒江道南侧绿化带 
（栖塘佳苑北侧围墙外） 

昼间 61 62 

夜间 51 53 

N6 
在建春海路与东江道交口

（天津市河西区美棠幼儿园

西侧围墙外） 

昼间 59 61 

夜间 47 49 

根据声环境质量现状监测结果可知，拟建输电线路沿线及声环境敏感目标处噪声监

测值均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相应标准限值要求。 

4．电磁环境现状 

本评价委托天津市核人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3 日对现状输电线路沿

线工频电场、工频磁场进行监测。 

（1）监测因子 

工频电场、工频磁场。 

（2）监测点位 

选取评价范围内输电线路沿线具有代表性的位置处进行布点（共计 8 个，编号为

E1~E8）。 

（3）监测频率 

各监测点位监测一次。 

（4）监测方法及仪器 

监测方法：《交流输变电工程电磁环境监测方法（试行）》（HJ 681-2013） 

电磁辐射仪 SMP160，探头：工频 WP400  16WP100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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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编号：主机编号：HR-DCFS-01 探头编号：HR-DCGP-01 

校准证书编号：2022F33-10-3775396018 

校准日期：2022 年 1 月 17 日  有效期至：2023 年 1 月 16 日 

仪器性能：频率范围：1Hz～400kHz； 

测量范围  电场：4mV/m–100kV/m  磁场：0.5nT-10mT 

（5）质量保证措施 

①监测仪器经计量部门检定合格并在检定有效期限内。 

②测量前、后均检查仪器的工作状态是否良好，并用检验源对仪器进行校验。 

③监测方法采用国家有关部门颁布标准，监测人员经考核并持有合格证书上岗。 

④由专业人员按照操作规程操作监测仪器，并认真做好记录。 

⑤监测数据严格实行校对、校核、审定三级审核制度，专人负责质量保证及核查、检查工作。 

（6）监测结果 

拟建输电线路沿线工频电场、工频磁场监测结果见表 3-4。 

表 3-4  电磁环境监测结果 

序

号 

监测点位 
高度

（m） 

检测值 

位

置 点位描述 
工频 

电场强度

（V/m） 

工频 
磁感应强

度（μT） 
E1 

拟

建

线

路

正

上

方 

兰清道北侧（环宇道）出线处 1.5 1.34 0.02 
E2 月牙河东路测点 1.5 0.34 0.03 
E3 海河东路南侧绿化带 1.5 0.26 0.02 
E4 闸房甬路绿化带 1.5 0.27 0.02 

E5 大沽南路北侧绿化带 
（复兴门家园西南侧围墙外） 

1.5 0.53 0.02 

E6 大沽南路南侧绿化带 1.5 0.43 0.02 

E7 怒江道南侧绿化带 
（栖塘佳苑北侧围墙外） 

1.5 0.23 0.01 

E8 在建春海路与东江道交口 1.5 0.27 0.02 
根据电磁环境监测结果可知，本项目拟建输电线路沿线监测点位处工频电场强度和

工频磁场监测值均能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 8702-2014）表 1 公众曝露控制限

值要求（工频电场强度 4kV/m，工频磁感应强度 100μT）。 

与项目

有关的

原有环

境污染

和生态

破坏问

题 

原有工程环境保护手续履行情况： 

本项目输电线路全线敷设于前期工程建设的管廊中。前期工程建设的管廊分别属于

天津河西复兴门 110 千伏输变电工程(线路部分)和市政道路土建通道。 

天津河西复兴门 110 千伏输变电工程(线路部分)于 2019 年 1 月由天津市生态环境局

以《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对天津河西复兴门 110 千伏输变电工程(线路部分)环境影响报告表

的批复》（津环许可表〔2019〕004 号）（附件 4）进行了环评批复。该项目正在施工阶

段，无环保投诉问题，尚未开展验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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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市政道路土建通道段，目前已施工结束，无环保投诉问题。 

生态环

境保护

目标 

1．评价范围 

根据本项目工程特征和环境特征，施工期主要考虑固废、噪声及生态环境影响，运

营期主要考虑电磁、生态环境影响。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HJ 24-2020），

本项目评价范围详见表 3-6。 

表 3-6  评价范围一览表 

环境要素 评价范围 
电磁 管廊两侧边缘各外延 5m（水平距离） 

噪声（施工期） 管廊两侧边缘各外延 50m（水平距离） 

生态 
进入生态敏感区的输电线路评价范围为线路段边导线地面投影外

两侧各 1000m 内的带状区域，其余输电线路段生态环境影响评价

范围为线路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300m 内的带状区域。 
2．环境保护目标 

（1）电磁环境、声环境敏感目标 

由现场踏勘结果可知，本工程输电线路位于主城区，线路两侧主要为道路、绿化带，

施工期评价范围内存在居民区、学校等环境保护目标，运营期评价范围内无电磁环境保

护目标。声环境敏感目标详见表 3-7。 

表 3-7  声环境敏感目标 

序 
号 名称 

建

筑

性

质 

方位[1] 数量 

建筑物特征 距管

廊边

缘投

影最

近距

离 

阶

段 
影响 
因子 楼层 高度 

1 琥珀雅苑 

住

宅 

西侧 9 幢 
15~33
层尖

顶 
45~99m 20m 

施

工

期 
噪声 

2 复兴门家园 西北侧 9 幢 
13~18
层平

顶 
39~54m 20m 

3 幸福家园 西侧 14 幢 6 层

平顶 
18m 35m 

4 栖塘佳苑 南侧 6 幢 
30~33
层平

顶 
90~99m 15m 

5 美塘佳苑 南侧 9 幢 30~33 90~99m 1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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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平

顶 

6 绿城诚园（在建） 北侧 27 幢 
7~18
层平

顶 
21~54m 20m 

7 天津市河西区美

棠幼儿园 
学

校 东侧 1 座 3 层

尖顶 
9m 32m 

[1]所描述方位的参照物为距离最近的管廊 
 

    
天津市河西区美棠幼儿园                      栖塘佳苑 

    
美塘佳苑                              幸福家园 

图 3-4  部分声环境敏感目标现场照片 

（2）生态敏感目标 

本项目输电线路沿线生态敏感区情况详见表 3-8。 

表 3-8  生态敏感区一览表 

序 
号 名称 级别 分布、规模 保护对象 主要功能 与项目 

位置关系[1] 

1 海河 生态保

护红线 
红线区：河道

及两侧各 25 米 一级河道 
河滨岸带

生态保护

红线 

本项目涉及以

顶管隧道敷设

方式（仅穿缆）

钻越海河 -生态

保护红线 ,穿越

长度约 250m。

本项目在生态

保护红线内无

新增施工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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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性

保护生

态区域 

核心区：河道

及两侧各 25
米，面积 2714
公顷； 
控制区：核心

区外 30-600
米，面积 3490
公顷； 
总面积 6204 公

顷。 

一级河道 

行洪、排

涝、备用

水源地、

生活休闲 

顶管隧道敷设

（仅穿缆）钻越

海河 -永久性保

护生态区域，穿

越长度约250m。

本项目在永久

性保护生态区

域内无新增施

工作业。 

2 新梅江 
公园 

永久性

保护生

态区域 
70 公顷 城市公园 康体休闲 

电缆管廊边缘

距离新梅江公

园 -永久性保护

生态区域东侧

最 近 距 离 约

11m。 
[1]生态敏感目标位置详见附图 3。 
 

    
海河                              新梅江公园 

图 3-5  生态敏感目标现场照片 

评价 
标准 

1．环境质量标准 

（1）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环境空气质量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详见表 3-9。 

表 3-9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污染物项目 平均时间 二级浓度限值 单位 

二氧化硫（SO2） 

年平均 60 

μg/m³ 24 小时平均 150 

1 小时平均 500 

二氧化氮（NO2） 

年平均 40 

μg/m³ 24 小时平均 80 

1 小时平均 200 

一氧化碳（CO） 
24 小时平均 4 

mg/m³ 
1 小时平均 10 

臭氧（O3） 日最大 8 小时平均 160 μg/m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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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时平均 200 

颗粒物（PM10） 
年平均 70 

μg/m³ 
24 小时平均 150 

颗粒物（PM2.5） 
年平均 35 

μg/m³ 
24 小时平均 85 

（2）声环境质量标准 

根据《天津市声环境功能区划》（2022 年修订版）及《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

（GB/T15190-2014），本项目选线主要位于 2 类、4a 类声功能区，施工期区域声环境质

量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 类、4a 类标准。详见表 3-10。 

表 3-10  声环境质量标准 

声环境功能区类别 
噪声限值 dB(A) 

标准来源 
昼间 夜间 

2 类 60 50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 4a 类 70 55 

（3）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输电线路沿线电磁环境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执行《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8702-2014）表 1 公众曝露控制限值，工频电场强度：4kV/m，工频磁感应强度：100μT。 

2．污染物排放标准 

（1）噪声排放标准 

施工期场界噪声排放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

详见表 3-11。 

表 3-11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类别 
噪声限值 dB(A) 

标准来源 
昼间 夜间 

施工期 70 55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523-2011） 

 

其他 本项目运营期，输电线路部分不涉及总量问题，因此本项目不申请新增污染物总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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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施工期

生态环

境影响

分析 

1．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施工活动主要为电缆穿缆作业。施工期具体的生态环境影响分析如下： 

（1）施工期土地占用的影响 

本项目无新增永久性占地，临时占地面积约为 1225m²，主要包括排管、顶管、顶管

隧道穿缆敷设作业区，电缆及施工材料堆放区等占地。占地现状主要为道路及路侧便道、

绿化带。施工结束后对临时占用的土地进行土地整治、植被恢复，临时占地恢复其原有的

用地性质，以维护施工影响范围内生态区域生态功能的稳定性。 

（2）施工期对植被的影响 

施工过程中对植被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施工临时占地对地表植被的破坏，可能导致该地

生物量有所减少。本项目施工过程中涉及到可能对其产生影响的现状植被主要为野生杂

草、人工绿化植被，工程范围内无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及珍稀濒危植物分布。施工结束

后临时用地进行植被恢复，此类土地上的生物量将逐渐恢复。工程仅在施工期对植被及植

被多样性产生暂时性不利影响，工程占地区域内损失的物种都是常见种，工程建成后评价

区域内原有的物种都仍存在，建设单位采取适当措施后可减小不利影响。 

（3）施工期对动物的影响分析 

本项目所在区域路网密集、人为活动频繁。经现场调查，本项目施工期工程范围内生

物多样性较为贫乏，主要是一些鸟类动物。本项目对动物多样性影响集中在施工期，主要

表现为施工人员活动、施工机械、车辆的噪声对动物的短暂惊吓和干扰，影响动物的正常

活动，但就区域总体来讲不会造成区域动物种类和数量的减少。本项目沿线未发现国家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繁殖地、觅食、活动区域、迁徙路径等，而且线路施工活动

对野生动物的影响是有限的、暂时的。因此，本项目对评价范围内动物多样性的影响较小，

随着施工期结束，影响将消失。 

（4）水土流失影响分析 

本项目无土石方作业，基本无水土流失影响，临时施工现场将占用一定的土地，可能

少量破坏现有植被，本项目各施工场所尽量减少施工占地，减少扰动破坏地表植被面积，

如造成植被损毁，则施工结束后对相应临时用地进行植被恢复；各区域施工期产生的建筑

垃圾，要及时清运，堆放至指定场所。施工过程中加强施工队伍组织管理，避免发生施工

区外围植被破坏，以缩小植被生态损害程度，将水土流失的可能性及影响降到最低。 

（5）景观影响分析 

本项目施工期由于作业区多集中于工程用地范围内，工程直接影响范围相对较小，但

在施工过程中，排管穿缆等作业活动可能产生视觉污染。因此在施工过程中必须采取生态

防护措施，降低景观影响，如有次序地分片动工，避免沿线景观凌乱，有碍景观，可设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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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板（木、玻璃、铁皮等）作围障，减少景观污染；严格控制施工场地的范围，尽量减少、

施工垃圾、施工运输车辆和人员的活动，以减少对道路原有绿化带、市容环境卫生、城镇

景观带来的负面影响。 

（6）土壤养分影响分析 

本项目施工期无土石方作业，施工期考虑机械油料对土壤养分及理化性质的影响，在

施工机具使用的过程中，因管理或操作不当，可能会有少量机油滴漏。由于机油一般为矿

物油，不可生物降解，滴在土地里会造成土地污染，并形成长期危害，滴漏量大的话会影

响植物生长。因此，本项目施工时需加强管理，施工机具严格按照操作规程操作，开工前

对机油仓严密性进行检查等，在落实各项防范措施后，可将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 

（7）对生态敏感区影响分析 

本项目在现有顶管隧道中敷设电缆（仅穿缆），钻越海河-生态保护红线、海河-永久

性保护生态区域。本项目穿缆作业过程将该工井穿缆作业区设置于生态保护红线、久性保

护生态区域外，不在上述生态敏感区内新增永久占地及临时占地。在采取严格限制施工边

界等措施后，本项目不会对生态保护红线或永久性保护生态区域的生态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2．施工扬尘分析 

本项目输电线路全线位于建成区。材料堆放区设置于路侧便道、绿化带，输电线路沿

线道路均为硬化路面，电缆及施工材料的运输及堆放不涉及道路扬尘的产生。本项目仅在

现有管廊中穿缆，无土石方工程，且施工时间较短，无扬尘产生。 

3．声环境影响分析 

（1）施工噪声影响分析 

施工期的噪声影响主要来自于施工机械的机械噪声。施工阶段使用的施工机械和设备

较多，不同的施工阶段使用的设备主要有牵引机、滚轮等。各施工阶段主要噪声源情况见

下表。 

表 4-1  主要施工机械设备噪声源状况 

工程类型 施工阶段 主要噪声源 声级 dB(A) 
电缆线路 电缆敷设 牵引机、滚轮等 70~80 
噪声距离衰减模式如下： 

)()/(lg20- 000 rrRrrLL pp  α
 

式中： 

Lp－受声点（即被影响点）所接受的声级，dB(A)； 

Lp0－距声源 1m 处的声级，dB(A)； 

r－声源至受声点的距离，m； 

ro－参考位置的距离，取 1m； 

R－噪声源的防护结构，取 5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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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大气对声波的吸收系数，dB(A)/m，取平均值 0.008dB(A)/m。 

采用噪声距离衰减模式，计算机械噪声对环境的影响，预测结果列于表 4-2。 

表 4-2  施工机械噪声预测结果 

施工阶段 机械设备 源强 
dB(A) 

噪声预测值  dB(A) 
5m 20m 50m 150m 300m 500m 

电缆敷设 牵引机、滚轮等 80 61 49 41 30 23 17 
由上表预测结果可知，由于施工机械噪声源强较高，施工噪声将对周边声环境质量产

生一定影响，穿缆施工过程中，施工机械应布置于施工场地中间位置，尽量远离施工场界，

以确保施工场界噪声不超过《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建筑

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限值相关要求。由于施工期较短，在建设单位采取一系列有效隔声、

降噪、减振等措施后，施工期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可得到有效降低。施工期噪声环境影

响是暂时的，随着施工结束即可消失。 

（2）施工期噪声敏感目标影响分析 

为进一步了解本项目施工期对周边敏感目标的影响，对施工期最不利情况下（即使用

牵引机、滚轮等机械设备敷设电缆时，按 80dB(A)计），距离施工场界最近声环境敏感目

标处的噪声影响进行预测。预测结果详见表 4-3。 

表 4-3  施工机械对敏感目标的噪声预测结果 

敏感目标名称 方位 距施工边界最近距离 预测值 dB(A) 
栖塘佳苑 南侧 15m 51 

由上表施工期噪声敏感目标处预测结果可知，施工阶段声环境敏感目标处噪声预测影

响值最大达到 51dB(A)，未超过 4a 类声环境功能区昼间 70 dB(A)标准限值要求。且穿缆

施工时间较短，在建设单位采取一系列有效隔声、降噪、减振等措施后，施工期噪声对敏

感目标处的影响可得到有效降低。施工期噪声环境影响是暂时的，随着施工结束即可消失，

预计不会对沿线声环境质量产生较明显的影响。 

4．固体废物影响分析 

施工期固体废物主要是施工过程可能产生的废电缆头，为一般固体废物，收集后由物

资部门统一进行回收，不会对周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5．地表水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仅为电缆穿缆施工，且不设置施工营地，施工期无地表水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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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期

生态环

境影响

分析 

1．生态环境 

本项目运营期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为电缆线路运行维护期间，维修及巡检人员对绿

化带植被的扰动，可能破坏植物，通过规范巡检人员的行为，合理选择巡检期，不会对周

边生态环境造成较大影响。 

本项目运营期为电力输送，电缆线路没有废气、废水、噪声和固体废物排放，因此本

项目运营期对周边的生态环境影响较小。 

2．电磁环境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HJ24-2020），本项目 110kV 电缆线路的

电磁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确定为三级。本项目电缆线路电磁环境影响预测采用类比监测

的分析方式。 

本项目 110kV 单回电缆全线敷设于排管、顶管以及顶管隧道中，由于排管、顶管、

顶管隧道敷设电缆线路的电磁电磁环境影响较为类似，因此本次评价引用 2020 年 1 月新

华路 220kV 变电站 110kV 出线工程的验收监测数据及 2020 年 8 月天津津南上刘庄 110 千

伏变电站扩建工程的验收监测数据对本项目输电线路运营期电磁影响进行类比分析。 

根据本项目电磁环境影响专题评价，通过类比监测方式预测，本项目 110kV 电缆线

路运营期间的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均能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8702-2014）相应限值要求。评价详细内容参见本项目电磁环境影响专题评价。 

3．声环境、水环境、大气环境、固体废物影响分析 

本项目运营期无噪声、废水、废气、固体废物产生。 

选址

选线

环境

合理

性分

析 

本项目电缆输电线路连接兰清道 220kV 变电站和东江道 110kV 变电站，线路全线位

于河西区、东丽区境内。线路路径无法避开海河，涉及穿越海河-永久性保护生态区域、

海河-生态保护红线。本项目电缆敷设在前期工程建设的管廊中穿越海河。本项目在上述

生态敏感区内不进行土建施工，仅进行电缆穿缆，无永久占地和临时占地产生，尽可能减

少对沿线生态环境的扰动。同时，本项目运营期无废气、废水、固体废物、噪声产生，电

磁可满足环境标准要求，因此本项目的实施对周边生态环境影响较小。 

综上，本项目选址选线对周边生态环境的影响很小，具备环境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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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施工期

生态环

境保护

措施 

1．生态环境 

本项目仅穿缆，工程无土石方开挖，临时占地尽可能利用现状道路，基本对生态环境

无影响，现场采取如下防范措施： 

（1）生态避让措施 

施工期临时占地及活动范围宜避开路侧绿化带，选用道路、路侧便道等。 

（2）限定施工活动范围 

施工过程中宜设置围栏、边界线（绳、桩）等，限定材料转运、设备安装和人员活动

的范围，严格规范施工，以减轻生态扰动。施工活动应限制在生态敏感区域外。 

（3）控制施工临时占地 

本项目穿缆施工宜严格控制穿缆作业区的临时占地面积。 

（4）临时挡护措施 

在施工临时堆场（堆土、石、渣、料等）周边，边坡坡脚、风蚀严重或有明确保护要

求的扰动裸露地、暴雨集中或需控制雨水溅蚀的区域等，针对输变电工程施工的水土流失

影响，应进行临时挡护。临时拦挡宜选用装土（沙）的编织袋或草袋；临时苫盖或铺垫宜

选用密目网、土工布或彩条布等。 

（5）水土保持措施 

施工结束后及时清除建筑垃圾，临时占地及时进行土地平整、植被恢复。施工过程中

加强施工队伍组织管理，避免发生施工区外围植被破坏。 

（6）动植物保护措施 

对于工程对植被、动物、土壤的生态影响，应减少临时占地，限定施工活动范围。施

工过程中宜设置围栏、边界线（绳、桩）等，限定材料转运、人员活动的范围，降低人为

扰动。工程施工尽可能利用现有道路，减少临时占地面积，从而减少对周边动植物的扰动。 

针对项目占用路侧绿化带等区域，在需要植被恢复的受扰动区域，建设单位应及时开

展土地整治。土地整治按整平方式一般分为全面整地、局部整地和阶地式整地，应根据原

土地利用类型、占地性质、立地条件及恢复利用方向等综合确定平整方式，并组织安排具

体植被生态恢复工作的实施，植被恢复应结合原始地貌，在相关主管部门指导下进行。 

（7）土壤、水体保护措施 

施工现场使用带油料的机械器具，应采取措施防止油料跑、冒、滴、漏，防止对土壤

和水体造成污染。施工结束后，应及时清理施工现场，进行土地整治，临时占地恢复其原

有的用地性质，恢复原有土地功能恢复。 

（8）生态环境保护 

本项目在现有顶管隧道中敷设电缆，钻越海河-生态保护红线、海河-永久性保护生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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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在上述生态敏感区内不新增永久占地及临时占地。施工过程中应严格限制施工边界，

严禁在生态保护红线和永久性生态保护区域内排放废水及固废，采取全面的生态保护和水

土保持措施。 

2．施工噪声 

为确保施工阶段噪声不对周围环境造成显著影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

治法》及《天津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管理办法》，建设单位须采取以下措施： 

（1）选用低噪声设备和工作方式，加强设备的维护与管理，把噪声污染减少到最低程

度。施工联络方式采用旗帜、无线电通信等方式，尽量不使用鸣笛等联络方式； 

（2）现场敷设电缆时，应轻装慢放，不得随意乱扔发出巨响； 

（3）施工单位必须在开工前十五日向当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申报，申报内容包括工程

名称、施工场所和期限、可能产生的环境噪声值以及所采取的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措施情况； 

（4）合理安排施工作业计划。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禁止夜间进行产生噪声的

建筑施工作业，但抢修、抢险施工作业，因生产工艺要求或者其他特殊需要必须连续施工

作业的除外。因特殊需要必须连续施工作业的，应当取得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者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的证明，并在施工现场显著位置公示或者

以其他方式公告附近居民。 

（5）根据《天津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管理办法》要求，建筑施工噪声超过建筑施工场

界噪声限值的，确因技术条件所限，不能通过治理消除环境噪声污染的，必须采取有效措

施，把噪声污染减少到最低程度。并由施工单位公告当地居民。 

3．施工废水 

本项目仅为电缆穿缆施工，不涉及土建工程，且不设施工营地，无施工废水产生，故

不再设置施工期污水防治措施。 

4．施工固体废物 

根据《天津市工程渣土排放行政许可实施办法》和《天津市建筑垃圾工程渣土管理规

定》有关规定，建设单位必须采取如下控制措施减少并降低施工垃圾对周围环境影响： 

（1）施工现场的施工垃圾，必须分类收集，分别处置。建筑垃圾运至指定的场所妥善

处置，施工现场设置密闭式垃圾站集中存放，及时清运。 

（2）施工期间的工程废弃物应及时清运，要求按规定路线运输，运输车辆必须按有关

要求配装密闭装置。施工现场禁止将包装物、可燃垃圾等固体废弃物就地焚烧。 

（3）工程承包单位应对施工人员加强教育和管理，做到不随意乱丢废物，要设立环保

卫生监督监察人员，避免污染环境，影响市容。 

建设单位应负责对施工单位进行监督和协调管理，确保以上措施得到落实。 

5．环境管理措施 

本项目施工承包商必须认真遵守《天津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天津市建设工程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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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现场防治扬尘管理暂行办法》、《天津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天津市建筑

垃圾工程渣土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天津市环境噪声污染

防治管理办法》等环保法规，依法履行防治污染保护环境的各项义务。 

施工承包商在进行工程承包时，应将施工期的环境污染控制列入承包内容，并在工程

开工前和施工工程中制定相应的环保防治措施和工程计划。 

按规定拟建工程施工时应向所在地行政审批局申报；设专人负责管理，培训工作人员，

以正确的工作方法控制施工中产生的不利环境影响；必要时，还需在监测和检查工程施工

的环境影响和实施缓解措施方面进行培训，以确保拟建项目施工各项环保控制措施的落实。

对施工过程的环境影响进行环境监理，以保证施工期的环保措施得以完善和持续执行，使

施工范围的环境质量得到充分有效保证。 

本项目施工期的环境影响是暂时性的，待施工结束后，受影响的环境因素大多可以恢

复到现状水平。 

运营期

生态环

境保护

措施 

1．生态 

本项目运营期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为线路运行维护期间，维修及巡检人员对周边地

表植被的扰动。项目线路较短，沿线植被主要为道路两侧绿化带，通过规范巡检人员行为，

合理选择巡检期，不会对周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 

综上，通过采取上述控制措施，预计本项目运营期不会对周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 

2．电磁环境 

本项目新建线路均为地下电缆，通过合理设置电缆埋深及覆土厚度控制运营期电磁环

境影响。同时建设单位应选择质量良好的电缆线材，施工过程中应规范穿缆过程中的施工

工艺，减少对电缆线材最外侧绝缘层的损伤，将本项目运营期电磁环境影响降至最低。 

综上，通过采取上述控制措施，预计本项目运营期间的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

度均能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相应限值要求。 

其他 

1．排污许可 

本项目属于输变电工程。根据《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 年版）》，

本项目暂未纳入排污许可管理名录，无需申请排污许可。 

2．例行监测方案 

根据国家电网公司颁布的《国家电网公司环境保护技术监督规定》（国网（科/2）

539-2014）同时结合《输变电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技术要求》（HJ1113-2020），制定建设单

位自行监测计划，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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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运营期环境监测方案 

阶

段 
监测 
内容 监测点位 监测 

因子 监测频次 监测方法 执行标准 

运 
行 
期 

电磁 

电缆线路

中心线正

上方及衰

减断面 

工频电

场、工频

磁场 

按计划或

公众反应

时监测 

《交流输变电工程

电磁环境监测方法

（试行）》

（HJ681-2013） 

《电磁环境控制限

值》（GB8702-2014）
表 1 公众曝露控制

限值 
3．竣工环保验收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令第 682 号）第十七条，编制环境影响报告

表的建设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和程序，

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编制验收报告。建设单位自主开展竣工环保验收基

本流程详见图 5-1。 

建设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或者委托技术机
构启动验收工作，制定初步工作方案

第
一

步

启
动

企业自查

第
二

步

自
查

环保手续履行情况 项目建成情况 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第
三

步

验
收
调
查
与
监
测

编制验收监测方案

现场监测与调查

编制验收调查报告

第
四

步

自
主
验
收

成立验收工作组，提出验收意见

信息公开
（自主公开不少于20个工作日）

存在问题整改

全国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信息
平台填报相关信息

不合格

合格

整改合格

 
图 5-1  验收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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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

投资 

针对本项目施工期、运营期可能产生的环境问题，估算环保投资为 40 万元，约占工程

总投资的 0.7%，主要为施工期污染防治措施、生态保护措施、环境管理与监测等费用，具

体明细见下表。 

表 5-2  环保投资概算 

序号 项  目 环保内容 投资（万元） 
1 施工期噪声防治措施 降噪围挡 8 
2 施工期固体废物防治措施 收集后定期清运 8 
3 施工期生态保护措施 生态保护、恢复等 12 
4 环境管理与监测费用 验收监测 12 

合  计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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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监督检查清单 

 
     内容 

 
要素    

施工期 运营期 

环境保护措施 验收要求 环境保护措

施 验收要求 

陆生生态 

生态避让，限定施工

活动范围，控制施工

临时占地，临时挡

护，固体废物合理存

放与处置，施工人员

管理，动植物及土壤

水体保护等。 

落实环评提出的施工

期生态保护、恢复措

施，将施工对生态影

响降至最低 

规范巡检人

员的行为，

合理选择巡

检期 

落实环评报告中

提出的各项环境

保护措施 

水生生态 无 无 无 无 

地表水环

境 无 无 无 无 

地下水及

土壤环境 无 无 无 无 

声环境 

选用低噪声机械设

备，施工作业时宜采

取隔离、围挡等降噪

措施，应限制车辆鸣

笛，严格控制夜间施

工等。 

落实环评提出的施工

期声环境保护措施，

施工场界噪声排放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

噪 声 排 放 标 准 》

（GB12523-2011）限

值要求。 

无 无 

振动 无 无 无 无 

固体废物 施工垃圾必须分类

收集，分别处置 

落实环评提出的施工

期施工固体废物处置

措施，确保不会产生

二次污染 

无 无 

电磁环境 无 无 

合理设置电

缆埋深及覆

土厚度，选

择质量良好

的电缆线

材，规范穿

缆过程施工

工艺。 

运营期间工频电

场强度、工频磁

感应强度均能满

足《电磁环境控

制限值》

（GB8702-2014）
中限值要求。 

环境风险 无 无 无 无 

环境监测 无 无 
电磁：按计

划或公众反

应时监测。

运营期间工频电

场强度、工频磁

感应强度均能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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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缆线路

正上方及衰

减断面处布

设监测点

位。 

足《电磁环境控

制限值》

（GB8702-2014）
中限值要求。 

其他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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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论 

兰清道至东江道电缆线路工程项目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施工期在采取污染防治、生态保护

等有效措施后可将环境影响降至最低，并随着施工期的结束而恢复；运营期无废气、废水、噪声、

固体废物产生，主要为电缆线路运行过程中产生的电磁影响，在采取了相应的防治措施后，均可满

足环境标准要求。综上所述，在建设单位保证环保投资足额投入、各项污染治理措施切实施行、各

类污染物达标排放的前提下，本项目的建设具备环境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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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论 

1.1. 项目概况 

东江道 110kV 变电站位于河西区内江路与岩峰道交口，变电站用地面积 3401m2，

采用全户内布置，最终规模主变容量 3×50MVA，电压等级 110/10kV，由双港 220kV 变

电站提供电源。该工程已于 2020 年 7 月履行环评手续并取得环评批复（津西审批投

〔2020〕37 号）。因地铁十号线解放南路专用站供电方案发生变化，引起东江道 110kV

变电站接入系统方案调整。为增强供电可靠性，东江道 110kV 变电站拟新增一路电源接

自兰清道 220kV 变电站。因此，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南供电分公司拟投资 6081 万元，

自兰清道 220kV 变电站至东江道 110kV 变电站新设一回 110kV 电缆线路。项目实施后，

东江道 110kV变电站上级电源由来自同一变电站变为来自不同变电站，可提高供电可靠性。 

兰清道至东江道电缆线路工程新建单回电缆路径长度约 4.85km，本项目电缆均敷

设于由前期工程建设的现有管廊中，其中排管约 3.94km，顶管约 0.41km，顶管隧道约

0.41km，站内夹层约 0.09km。 

1.2. 评价依据 

（1）《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HJ24-2020）； 

（2）《交流输变电工程电磁环境监测方法（试行）》（HJ681-2013）； 

（3）《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 

（4）《输变电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技术要求》（HJ1113-2020）。 

1.3. 评价工作等级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HJ24-2020）4.6.1 电磁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等级（详见表 1），本项目电缆线路的电磁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确定为三级。 

表 1  输变电工程电磁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 

分类 电压等级 工程 条件 
评价工 
作等级 

交 
流 

110kV 

变电站 
户内式、地下式 三级 
户外式 二级 

输电 

线路 

1、地下电缆 

2、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10m 范围内无电磁环境

敏感目标的架空线 
三级 

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10m 范围内有电磁环境敏

感目标的架空线 
二级 

220~330kV 变电站 
户内式、地下式 三级 
户外式 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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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电压等级 工程 条件 
评价工 
作等级 

输电 
线路 

1、地下电缆 
2、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15m 范围内无电磁环境

敏感目标的架空线 
三级 

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15m 范围内有电磁环境敏

感目标的架空线 
二级 

500kV 
及以上 

变电站 
户内式、地下式 二级 
户外式 一级 

输电 
线路 

1、地下电缆 
2、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20m 范围内无电磁环境

敏感目标的架空线 
二级 

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20m 范围内有电磁环境敏

感目标的架空线 
一级 

直 
流 

±400kV 
及以上 

—— 
—— 

一级 

其他 —— —— 二级 
注：根据同电压等级的变电站确定开关站、串补站的电磁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根据直流侧电

压等级确定换流站的电磁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 

1.4. 评价范围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HJ24-2020）4.7.1 电磁环境影响评价范围

（详见表 2），本项目电缆线路电磁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为电缆管廊两侧边缘各外延 5m。 

表 2  输变电工程电磁环境影响评价范围 

分类 电压等级 
评价范围 

变电站、换流站、 
开关站、串补站 

线路 
架空线路 地下电缆 

交流 
110kV 站界外 30m 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30m 

电缆管廊两侧 

边缘各外延 5m 

（水平距离） 

220~330kV 站界外 40m 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40m 
500kV 及以上 站界外 50m 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50m 

直流 ±100kV 及以上 站界外 50m 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50m 

1.5. 电磁环境敏感目标 

本项目全线采用地下电缆敷设，线路位于全线位于天津市河西区、东丽区境内。根

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HJ24-2020）3.8 电磁环境敏感目标定义，结合

电磁环境影响评价范围，本项目评价范围内无电磁环境敏感目标。 

1.6. 评价因子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工程》（HJ24-2020），本项目电磁环境评价

因子包括：工频电场（V/m）、工频磁场（μT）；电磁环境预测评价因子：工频电场（V/m）、

工频磁场（μ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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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评价标准 

输电线路沿线电磁环境现状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执行《电磁环境控制限

值》（GB8702-2014）表 1 公众曝露控制限值，工频电场强度：4kV/m，工频磁感应强度

100μT。 

2. 电磁环境现状评价 

（1）本项目拟建输电线路 

为了解本项目周边电磁环境水平，本评价委托天津市核人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3 日对拟建输电线路沿线的工频电场、工频磁场进行了监测，对其进行电磁

境影响分析。 

① 布点原则 

对于无电磁环境敏感目标的输电线路，需对沿线电磁环境现状进行监测，尽量沿线

路路径均匀布点，兼顾行政区、环境特征及各子工程的代表性。 

② 监测因子 

工频电场：工频电场强度，kV/m； 

工频磁场：工频磁感应强度，μT。 

③ 监测点位 

沿线具有代表性处：选取评价范围内输电线路沿线具有代表性的位置处进行布点，

（共计 8 个，编号为 E1~E8）。 

④ 监测频次 

各监测点位监测一次。 

⑤ 气象条件 

多云，湿度 23%，温度 28℃。 

⑥ 监测方法和仪器 

监测方法：《交流输变电工程电磁环境监测方法（试行）》（HJ 681-2013） 

电磁辐射仪 SMP160，探头：工频 WP400  16WP100169   

仪器编号：主机编号：HR-DCFS-01 探头编号：HR-DCGP-01 

校准证书编号：2022F33-10-3775396018 

校准日期：2022 年 1 月 17 日  有效期至：2023 年 1 月 16 日 

仪器性能：频率范围：1Hz～400kHz； 

测量范围  电场：4mV/m–100kV/m  磁场：0.5nT-10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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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质量保证措施 

监测仪器经计量部门检定合格并在检定有效期限内。 

测量前、后均检查仪器的工作状态是否良好，并用检验源对仪器进行校验。 

监测方法采用国家有关部门颁布标准，监测人员经考核并持有合格证书上岗。 

由专业人员按照操作规程操作监测仪器，并认真做好记录。 

监测数据严格实行校对、校核、审定三级审核制度，专人负责质量保证及核查、检查工作。 

⑧ 监测结果 

电磁环境现状监测见下表。 

表 3  电磁环境现状监测结果 

序

号 

监测点位 

高度

（m） 

检测值 

位

置 
点位描述 

工频 
电场强

度

（V/m） 

工频 
磁感应

强度

（μT） 
E1 

拟

建

线

路

正

上

方 

兰清道北侧（环宇道）出线处 1.5 1.34 0.02 
E2 月牙河东路测点 1.5 0.34 0.03 
E3 海河东路南侧绿化带 1.5 0.26 0.02 
E4 闸房甬路绿化带 1.5 0.27 0.02 
E5 大沽南路北侧绿化带（大沽南路与水产路交口处） 1.5 0.53 0.02 
E6 大沽南路南侧绿化带 1.5 0.43 0.02 
E7 怒江道南侧绿化带（栖塘佳苑北侧围墙外） 1.5 0.23 0.01 
E8 在建春海路与东江道交口 1.5 0.27 0.02 

由监测结果可知，本项目拟建输电线路沿线工频电场强度和磁感应强度均满足《电

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相应频率范围的限值要求（工频电场 4kV/m，工

频磁场 100μT）。 

3. 电磁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3.1 电磁环境影响评价的基本内容 

根据项目建设内容，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HJ24-2020），本项目

电磁环境影响评价等级均为三级。导则中关于相应等级电磁环境影响评价的基本要求如下： 

对于输电线路，重点调查评价范围内主要电磁环境敏感目标和典型线位的电磁环境

现状，可利用评价范围内已有的最近 3 年内的电磁环境现状监测资料；若无现状监测资

料时应进行实测，并对电磁环境现状进行评价。电磁环境影响预测一般采用模式预测的

方式。输电线路为地下电缆时，可采用定性分析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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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电缆线路电磁环境影响分析 

3.2.1 电缆线路电磁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 110kV 单回电缆全线敷设于前期工程建设的排管、顶管以及顶管隧道中；本

项目部分线路与其他工程同排管敷设电缆，考虑最不利影响，本次评价除选取单回线路

类比外，另选取双回线路类比。由于排管、顶管、顶管隧道敷设电缆线路的电磁电磁环

境影响较为类似，因此本次评价引用 2020 年 1 月新华路 220kV 变电站 110kV 出线工程

的验收监测数据及 2020 年 8 月天津津南上刘庄 110 千伏变电站扩建工程的验收监测数据

对本项目输电线路运行期电磁影响进行类比分析。 

（1）排管、顶管、顶管隧道敷设段（单回 110kV 电缆线路） 

本次评价引用 2020 年 8 月天津津南上刘庄 110 千伏变电站扩建工程的验收监测数

据对本项目利用待建排管、顶管、顶管隧道敷设段单回 110kV 电缆运行期电磁影响进行类比

分析。 

① 类比条件分析 

本项目与类别工程类比条件分析见下表。 

表 4  单回 110kV 电缆线路类比条件 
对比指标 本项目电缆 类比电缆 

2 回

110kV 
电缆线路 

敷设区域 城区 城区 
电压等级 110kV 110kV 
回数 单回 单回 

敷设方式 排管、顶管、顶管隧道 排管 
埋深[1] 1.0m 1.0m 

导线型号 ZC-YJLW03-Z-64/110-1×800mm2 YJLW03-64/110kV-1×800mm2 
截面积 800mm2 800mm2 

注：[1]土壤对地下电缆线路的电磁环境影响具有屏蔽作用，并随着埋深的增加而增强。本项目

地下电缆线路的埋深约为 1m。天津津南上刘庄 110 千伏变电站扩建工程中电缆埋深与本项目一

致，可以作为合适的类比对象。 

由上表可知，本项目利用待建排管、顶管、顶管隧道敷设段与类比项目电压等级、

线路回数、埋深及导线截面积一致，敷设方式类似，对周围环境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

感应强度的影响基本处于相同水平，可以引用天津津南上刘庄 110 千伏变电站扩建工程

中实际运行的类比监测结果分析预测本项目排管、顶管、顶管隧道敷设段电缆线路产生

的工频磁感应强度和工频电场强度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② 类比监测因子 

工频电场、工频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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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监测方法及仪器 

监测方法：《交流输变电工程电磁环境监测方法（试行）》（HJ681-2013） 

监测仪器： 

场强仪(Narda)型号：NBM-550/EHP-50F 

检定单位：核工业航测遥感中心 

检定日期：2020 年 07 月 25 日~2021 年 07 月 24 日 

④ 监测布点 

以地下电缆输电线路中心正上方的地面为起点，沿垂直于线路方向进行，监测点间

距为 1m，顺序测至电缆管廊一侧边缘外延 5m 处位置。 

⑤ 运行工况 

类比线路于 2020 年 1 月 13 日开展验收监测，监测期间双回 110kV 电缆线路运行

工况见下表。 

表 5  类比线路运行工况 
类比线路名称 电压（kV） 电流（A） 

回路一 110 46 

⑥ 电磁影响分析 

监测结果见下表。 

表 6  天津津南上刘庄 110 千伏变电站扩建工程电缆线路电磁监测结果 

监测点位 
高度

（m） 
工频电场强度

（V/m） 
工频磁场强度 

（μT） 

天津津南

上刘庄

110 千伏

变电站扩

建工程 
单回

110kV 电

缆线路 

地下电缆中心正上方 

1.5 

0.942 0.0198 

电缆管廊边缘 0m 处 0.811 0.0172 

距电缆管廊边缘 1m 0.743 0.0123 

距电缆管廊边缘 2m 0.692 0.0119 

距电缆管廊边缘 3m 0.653 0.0108 

距电缆管廊边缘 4m 0.631 0.0096 

距电缆管廊边缘 5m 0.598 0.0069 

由上表类比监测结果可知，天津津南上刘庄 110 千伏变电站扩建工程单回 110kV 电

缆线路正常运行期间，线路周围产生的工频电场强度在 0.598~0.942V/m 范围之间，工频

磁感应强度在 0.0069~0.0198μT 范围之间，均能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

2014）相应限值要求（电场强度 4kV/m，磁感应强度 100μT），且随距离的增大呈递减

趋势。因此，参照类比监测数据，预测可知本项目排管、顶管、顶管隧道敷设段单回 110k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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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缆线路建成投运后周围工频电场强度和工频磁感应强度均可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8702-2014）相应限值要求。 

（2）与其他工程同排管敷设段 

本次评价引用 2020 年 1 月新华路 220kV 变电站 110kV 出线工程的验收监测数据对

本项目与其他工程同排管敷设段电缆运行期电磁影响进行类比分析。 

① 类比条件分析 

本项目与类别工程类比条件分析见下表。 

表 7  2 回 110kV 电缆线路类比条件 
对比指标 本项目电缆 类比电缆 

2 回

110kV 
电缆线路 

敷设区域 城区 城区 
电压等级 110kV 110kV 
回数 2 回 2 回 

敷设方式 排管 排管 
埋深 1.0m 1.0m 

导线型号 ZC-YJLW03-Z-64/110-1×800mm2 YJLW03-64/110kV-1×800mm2 
截面积 800mm2 800mm2 

由上表可知，本项目其他工程同排管敷设段与类比项目电压等级、线路回数、敷设

方式、埋深及导线截面积一致，对周围环境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的影响基本

处于相同水平，可以引用新华路 220kV 变电站 110kV 出线工程中实际运行的类比监测

结果分析预测本项目其他工程同排管敷设段电缆线路产生的工频磁感应强度和工频电

场强度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② 类比监测因子 

工频电场、工频磁场。 

③ 监测方法及仪器 

监测方法：《交流输变电工程电磁环境监测方法（试行）》（HJ681-2013） 

监测仪器： 

宽带场强计 NBM-550/EHP50F/EF0691 

仪器编号：H-0362/100WY70537/H-0500 

检定单位：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检定日期：2019 年 1 月 29 日 

④ 监测布点 

以地下电缆输电线路中心正上方的地面为起点，沿垂直于线路方向进行，监测点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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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为 1m，顺序测至电缆管廊一侧边缘外延 5m 处位置。 

⑤ 运行工况 

类比线路于 2020 年 1 月 13 日开展验收监测，监测期间双回 110kV 电缆线路运行

工况见下表。 

表 8  类比线路运行工况 
类比线路名称 电压（kV） 电流（A） 

回路一 110 43 
回路二 110 17 

⑥ 电磁影响分析 

监测结果见下表。 

表 9  新华路 220kV 变电站 110kV 出线工程电缆线路电磁监测结果 

监测点位 
高度

（m） 
工频电场强度

（V/m） 
工频磁场强度 

（μT） 
新华路

220kV 
变电站

110kV 
出线工程

双回

110kV 电

缆线路 

地下电缆中心正上方（E1-1） 

1.5 

1.372 0.3022 

距电缆管廊边缘 1m（E1-2） 0.972 0.2323 

距电缆管廊边缘 2m（E1-3） 0.929 0.1383 

距电缆管廊边缘 3m（E1-4） 0.868 0.0909 

距电缆管廊边缘 4m（E1-5） 0.819 0.0622 

距电缆管廊边缘 5m（E1-6） 0.754 0.0485 

由上表类比监测结果可知，新华路 220kV 变电站 110kV 出线工程双回 110kV 电缆

线路正常运行期间，线路周围产生的工频电场强度在 0.754~1.372V/m 范围之间，工频磁

感应强度在 0.0485~0.3022μT 范围之间，均能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

相应限值要求（频率 50Hz，电场强度 4kV/m，磁感应强度 100μT），且随距离的增大呈

递减趋势。因此，参照类比监测数据，预测可知本项目其他工程同排管敷设段 110kV 电

缆线路建成投运后周围工频电场强度和工频磁感应强度均可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8702-2014）相应限值要求。 

本项目新建输电线路均为地下电缆，通过合理设置电缆埋深及覆土厚度控制运行期

电磁环境影响。同时建设单位应选择质量良好的电缆线材，施工过程中应规范穿缆过程

中的施工工艺，减少对电缆线材最外侧绝缘层的损伤，将本项目运行期电磁环境影响降

至最低。 

3.2.2 电力设施保护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1998]第 239 号《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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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1 月 8 日起施行）及《天津市电力设施保护条例》（201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为了保障电力供应，保护输变电设施的正常运行，设定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电力电缆

线路保护区。 

电力电缆线路保护区：“地下电缆为电缆线路地面标桩两侧各 0.75 米所形成的两平

行线内的区域”。根据以上规定，确定本项目 110kV 电缆线路地面标桩两侧各 0.75 米

所形成的两平行线内的区域为电力电缆线路保护区。 

根据《电力设施保护条例》，任何单位或个人在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内和电力电缆

线路保护区内，必须遵守下列规定：不得堆放谷物、草料、垃圾、矿渣、易燃物、易爆

物及其他影响安全供电的物品；不得烧窑、烧荒；不得兴建建筑物、构筑物或种植树木、

竹子；不得种植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植物；地下电缆铺设后，应设立永久性标志，

并将地下电缆所在位置书面通知有关部门。 

根据现状调查和现场踏勘可知，本项目在道路两侧绿化带内敷设电缆时，电缆线路

保护区避开了现有树木等植物，且电缆上方设有标识牌。 

4. 电磁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1）电磁环境现状 

根据监测结果可知，电缆线路沿线测点处工频电场强度和磁感应强度均满足《电磁

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相应频率范围的限值要求（工频电场 4kV/m，工频

磁场 100μT）。 

（2）电缆线路电磁环境影响 

类比新华路 220kV 变电站 110kV 出线工程及天津津南上刘庄 110 千伏变电站扩建

工程中相关电缆线路的验收监测结果，预计本项目 110kV 电缆线路运行期间的工频电场

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均能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相应限值要求。 

综上，本工程运行期间的电磁环境影响将能够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

2014）相应限值要求。 



附图1  建设项目地理位置图



附图2  输电线路走向及监测布点图



附图3  建设项目与永久性保护生态区域位置关系图



附图4  建设项目与天津市生态保护红线位置关系图



附图5  建设项目与环境管控单元位置关系图



附图6  建设项目在天津市主体功能区规划中位置图



附图7  建设项目在生态功能区规划中位置图



附图8  建设项目与天津市双城中间绿色生态屏障区位置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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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码,1泛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瑚高乓劳:  20181127105651016472

申请人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税务登记证号/营业执照代码

(单位 ):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南供电分公司

经办人: 吴 雅楠 联 系 方 式 : 1370⒛ 07520

接收方式:  靴 现场  Ⅱ 互联网  Ⅱ 自助终端  Ⅱ EMS

您 (贵单位)于 2018年 且月 丝日 ,就  天 津河西复兴门110

千伏输变电工程 (线路部分) 向 本机关提出的 建 设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 (表)许可 行 政许可的申请,经 审查,该 申请符合法定

条件、标准。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影响评价法》 第 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条 条规定,本 行政机关

决定准予您 (贵单位 )从 事行为,审 批类别: 行 政许可 , 许 可

有效期: 对 于自批准之日起五年内未开工建设的,有 效期限为五

年;五 年内开工建设,则 长期有效 ,适 用范围: 全 国 。

请按照行政许可的内容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开展活动。

对超越行政许可范围进行活动,提 供虚假材料的,涂 改、倒卖、出

租、出借行政许可决定等行为的,承 担相应法律责任。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规定, 市 生态环境局

(行政机关名称)将依法对您 (贵单位)所 从事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

进行监督检查。届时,请 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和材料。

鹬
蕺:鲞帚鞋
审批专蹋毫

附件4



页码,2/2

承办单位编号:

办理人:贾 国敬

联 系 电话 : 24538902

注:本 单一式二份,一份由申请人保存,另 一份由行政许可机关存查。



审批意见:

2018-120000-44-02-951432 津环许可表 〔zO19)004号

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对天津河西复兴门 110千 伏榆变电工程 (线路部分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南供电分公司:

你单位提交的《关于报批天津河西复兴门110千 伏输变电工程 (线路部分)环境影响报告表

的请示》等材料收悉,经 研究,现 批复如下:

一、天津河西复兴门110千伏输变电工程 (线路部分)位于天津市河西区、东丽区境内,主

要建设内容为由兰清道”0kv变 电站新出2回 线路至复兴门110kV变 电站,新 建 110kV双 回电

缆线路路径2。⒍m(折 单5。绌m)。根据天津市环境工程评估中心技术评审意见(津环评审意见【辐

201Sl佴 号)、天津市河西区行政审批局预审意见 (津西审批投 〔⒛18〕58号 )、天津市东丽区行

政审批局预审意见 (津丽审批环评初审 (⒛18)7号 ),该 项目在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境保

护措施和下列工作要求后,可 以满足国家环境保护相关法规和标准的要求。我局同意该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表。

二、项目建设和运行过程中应对照环境影响报告表认真落实各项环保措施,并 重点做好以下

工作:

1、严格落实控制工频电场、工频磁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确 保工程周围区域工频电场强

度、工频磁感应强度符合 《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⒓ -zO⒕)限值要求。

2、加强施工期环境保护工作,采 取有效防尘、降噪措施,不 得扰民。

3、加强运营期环境管理,确 保环保设施正常运转,实 现各项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4、环境影响报告表经批准后,项 目的性质、规模、地点或生态保护、污染防治措施发生重

大变动的,应 当按要求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自批准之日起超过五

年,方 决定该项目开工建设的,其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

5、加强公众沟通和科普宣传,及 时解决公众提出的合理环境诉求,及 时公开项目建设与环

境保护信息,主 动接受社会监督。

三、项目建设应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

产使用的环境保护
“三同时
”
制度,落 实各项环境保护措施。该项目竣工后,须 按规定程序开展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经验收合格后,项 目方可投入运行。

四、我局委托河西生态环境局、东丽区生态环境局、天津市辐射环境管理所分别组织开展该

项目“三同时
”监督检查和日常监督管理工作。      犭

五、你单位应在收到本批复后5个 工作日内,将批准后的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分别送河西区

行政审批局、河西生态环境局、东丽区行政审批局、东丽区生态环境局、天津市辐射环境管理所,

并按规定接受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 = ¨  泗 :

经办人:贾 国敬
|囱 19奈 1月 ⒛ 卣







检 测 报 告

报告编号： HP2020082102

客户单位：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南供电分公司

客户地址： 天津市河西区广东路 167 号

项目名称：
天津津南上刘庄 110 千伏变电站扩建工程环境质

量监测

检测数量： 37 点

检测项目： 工频电场、工频磁场、噪声

检测日期： 2020 年 08 月 20 日

报告日期： 2020 年 08 月 21 日

检测：

核验：

主管：

核工业航测遥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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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告 说 明

1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认可证书：L1381

国防科技工业实验室认可委员会（DILAC）认可证书：No. DL030

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CMA)认可证书：180021184169

2 本报告仅对本次检测结果负责，由委托单位自行采样送检的样品，只对送检样品负责。

3 如对本报告有异议，请于收到本报告起十五天内向本实验室提出，逾期不予受理。

4 本报告未经本实验室批准，不得部分复制，涂改无效。

5 本报告未经本实验室批准，不得用于广告宣传。

6 本报告无单位检验检测专用章和骑缝章无效。

7 本实验室联系方式：

地址（Add）：河北省石家庄市学府路 11 号

电话（Tel）：0311-85869103 0311-85869106

传真（Fax）：0311-85869103

邮编（Post Code）：050002

电子信箱（E—Mai）：HGY—JILIANGZHAN@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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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 测 结 果
一、项目概况

天津津南上刘庄 110千伏变电站扩建工程位于天津市津南区咸水沽镇北边路上刘庄

村旁。

根据委托内容，本次对拟建输电线路及主要环境保护目标工频电磁场、噪声进行监

测。

二、监测地点

（1）工频电磁场监测点设置在变电站站界四周、输电线路路径及主要环境保护目

标处；

（2）噪声监测点设置在变电站站界四周、输电线路路径处及主要环境环境保护目

标处。

三、监测因子

工频电场、工频磁场、噪声

四、监测地址、时间及天气状况

监测地址：变电站站界四周、输变电线路路径处及周边。

监测时间：2020 年 08 月 20 日~2020 年 08 月 21 日

天气状况：天气：多云转晴，温度：20~26℃，相对湿度：31~53%，昼间风速：4.0m/s，

夜间 3.6m/s。

五、监测条件

现有工程正常运行情况下。

六、监测方法及仪器

本项目使用的监测设备、测量范围、监测方法如表 1。

表 1 监测设备、测量范围、监测方法及检定有效期

项目 监测方法
监测仪器名称及型

号，设备编号
检定单位

检定

证书

检定

有效期

工频电场、

工频磁场

《交流输变电工程电

磁环境监测方法》(试
行)(HJ 681-2013)

场强仪(Narda)型号：

NBM-550/EHP-50F

上海市计量测试

技术研究院华东

国家计量测试中

心

2019F33-10-15
31898002-01

2020.07.25~
2021.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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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监测设备、测量范围、监测方法及检定有效期

项目 监测方法
监测仪器名称及型

号，设备编号
检定单位

检定

证书

检定

有效期

噪声

变电站厂界噪声按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

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输

电线路环境噪声按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 3096-2008)

噪音测量仪(NL-42)，
设 备 编 号 ：

ktzy2016-26

河北省计量监督

检测研究院
GXTA18-0748 2020.07.25~

2021.07.24

七、监测结果

工频电磁场监测结果见表 2，噪声监测结果见表 3。

表 2 工频电磁环境监测结果

监测

内容
编号 点位

电场强度

（V/m）

磁感应强

度（μT）

上刘庄

110 千

伏变电

站

E1-1 变电站东侧厂界外 5m 12.51 0.1120

E2 变电站南侧厂界外 5m 6.129 0.0968

E3 变电站西侧厂界外 5m 1.238 0.0872

E4 变电站北侧厂界外 5m 0.976 0.0653

E1-1

断面监

测

距东侧厂界外 5m 处 12.51 0.1120

E1-2 距东侧厂界外 10m 处 10.49 0.0998

E1-3 距东侧厂界外 15m 处 9.352 0.0937

E1-4 距东侧厂界外 20m 处 7.568 0.0861

E1-5 距东侧厂界外 25m 处 5.634 0.0739

E1-6 距东侧厂界外 30m 处 3.451 0.0664

E1-7 距东侧厂界外 35m 处 2.293 0.0518

E1-8 距东侧厂界外 40m 处 1.116 0.0409

E1-9 距东侧厂界外 45m 处 1.049 0.0357

E1-10 距东侧厂界外 50m 处 0.983 0.0232

E5 敏感

目标

咸水沽第四中学 0.986 0.0209

E6 天津市津南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支队 0.879 0.0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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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工频电磁环境监测结果

监测

内容
编号 点位

电场强度

（V/m）

磁感应强

度（μT）

配套

线路

E7 新建 110kV 电缆线路

电缆中心正上方投影处 0.942 0.0198

电缆管廊边缘 0m 处 0.811 0.0172

电缆管廊边缘 1m 处 0.743 0.0123

电缆管廊边缘 2m 处 0.692 0.0119

电缆管廊边缘 3m 处 0.653 0.0108

电缆管廊边缘 4m 处 0.631 0.0096

电缆管廊边缘 5m 处 0.598 0.0069

E8 利用现状排管敷设段线路

电缆中心正上方投影处 1.352 0.0221

电缆管廊边缘 0m 处 1.163 0.0204

电缆管廊边缘 1m 处 0.951 0.0172

电缆管廊边缘 2m 处 0.893 0.0169

电缆管廊边缘 3m 处 0.762 0.0158

电缆管廊边缘 4m 处 0.751 0.0142

电缆管廊边缘 5m 处 0.639 0.0109

表 3 噪声监测结果

监测内容 编号 点位

等效声级 [dB(A)]

20 日

昼间

20 日

夜间

21 日

昼间

21 日

夜间

上刘庄 110千

伏变电站

N1 变电站东侧厂界外 1m 58 48 57 48

N2 变电站南侧厂界外 1m 54 44 55 44

N3 变电站西侧厂界外 1m 50 39 51 38

N4 变电站北侧厂界外 1m 56 47 56 46

敏感目标

N5 咸水沽第四中学 50 40 51 40

N6 天津市津南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支队 55 44 56 45

N7 津南新城合茂园（在建） 69 52 68 53

八、监测布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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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天津津南上刘庄 110 千伏变电站扩建工程监测点位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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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天津津南上刘庄 110 千伏变电站扩建工程监测点位图（二）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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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地址：

国网来津市电为公司滨海供电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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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地址z 天津市华苑产业区海泰发展六道6号梅泰锺y业基地K2-8-601 联系电话： 022-837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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